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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社保函〔2021〕149号

맘폚펡랢웳튵횰릤믹놾퇸샏놣쿕쪡쓚늻틆탅쾢뫳

퇸샏듽폶튵컱뺭냬횸틽뗄춨횪

各地级以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省级统筹改革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规范省级统筹制度，按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省内

转移接续不再转移业务信息的要求，为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做好缴费信息归并工作，现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内不

转移信息后养老待遇业务经办指引》，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

到问题，请及时与省局相关部室联系。

社保待遇部联系人：

陈丹琪 020-38818612（养老保险缴费归集业务）

张立伟 020-38868942（历史信息审核业务）

张 琳 020-38869142（养老保险待遇业务）

社保服务部联系人：

李 铮 020-38845521（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

信息档案部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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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扬琳 020-38832162

厅政务服务中心联系人：

毛永恒 020-83348671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1 年 4月 23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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웳튵횰릤믹놾퇸샏놣쿕쪡쓚늻틆탅쾢뫳

퇸샏듽폶튵컱뺭냬횸틽

按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不再转移业务信息

的要求，为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进一步做好待遇类业务的经

办工作，满足“参保登记、权益记录、待遇领取实现全省标准统一、

流程规范”的验收要求，制定以下经办指引。

一、经办依据

（一）根据《关于印发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考核验收方案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66号）考核指标

中“省内转移接续不需转移资金及业务信息”的验收要求，以及根

据《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27号）第 25条

关于“实现信息系统省级集中应用和业务数据省级集中管理后，参

保人在省内流动就业参保的，不再办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

移接续手续”的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不再转

移业务信息。

（二）根据《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若干问题

处理意见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7号）的文件精神“参保人的

各项养老保险权益合并计算。参保人符合我省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条件时，由省内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负责按规定发放基本

养老金、年度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和丧葬抚恤等待遇”，《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省内不再转移业务信息的通知》（粤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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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1〕66号）规定，对于参保人在省内跨地区存在缴费记录

的情况，由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做好缴费归并工作。

二、经办范围

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存在省内跨地区缴费信息

未合并、未归集的参保人，申请办理基本养老金、一次性养老保

险待遇、历史信息审核业务、养老金重核业务（涉及缴费归集）

的，由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做好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缴费

信息归集工作，将参保人的各项养老保险权益（含视同缴费权益）

合并计算；申请退个人账户存储额、在职死亡待遇的，由受理地

做好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工作，并核定相关待遇。

三、经办步骤

（一）基本养老金、一次性养老待遇、历史档案信息审核、

养老金重核业务（涉及缴费归集）业务。

1.受理环节

工作人员在受理上述业务时，系统将判断参保人是否存在多

个个人编号、是否受理业务所使用的个人编号存在多个统筹区缴

费未归集情况。

（1）若参保人在系统存在多个个人编号，系统提示参保人存

在多个个人编号。对该情况，应先办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

务”，将多个个人编号合并成一个个人编号。合并业务完成后，再

受理参保人申报的业务。具体操作指引见附件 1。

“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不对参保人的重复缴费进行处

理，若参保人存在重复缴费退款，在“缴费归集业务”办理重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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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退款业务。

（2）若受理参保人业务所使用的个人编号下有多个统筹区缴

费未归集，则系统会提示缴费未归集，但不限制受理。对该情况，

各地可选择当场办理“缴费归集业务”（具体操作指引见附件 2），

办理完毕后再受理参保人申报的业务；也可先受理参保人申报的

业务，业务审核环节办理“缴费归集业务”；省集中式系统开发归

集业务的柜台功能后，还可将参保人申报的业务作为主业务，“缴

费归集业务”作为子业务进行协同受理。

（3）若受理参保人业务所使用的个人编号下存在重复缴费的

情况，业务受理环节系统会提示“参保人存在重复缴费”，此时应

请参保人填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重复缴费退款申请表》（表

样见附件 2），与申报业务的资料一起归档。

“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缴费归集业务”作为社保经办机

构数据处理的内部业务，不对外出具受理回执。最后参保地社保

经办机构要严格落实“最多跑一次”要求，不能因为内部业务无法

办结而影响参保人申报业务。对于“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缴

费归集业务”因数据错误、系统报错等原因无法办结的，社保经办

机构应做好业务登记、情况跟进，加强部门间沟通，避免业务脱

节，尽快办结相关业务，以确保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2.业务核定环节

（1）在上述业务的初审、复审环节，系统将判断参保人是否

存在多个个人编号，是否受理业务所使用的个人编号存在多个统

筹区缴费未归集情况。对于系统提示存在上述情况的，办理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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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人员应认真核查原因，通知相关人员补做“跨区域参保人员

合并业务”“缴费归集业务”，再办理后续业务。

（2）历史档案信息审核业务的模式调整。对于未审核历史档

案信息的参保人，相关业务由最后参保地（即待遇领取地）社保

经办机构办理（含建立视同缴费账户和计算地方养老金）。各地市

应按照省级统筹统一业务经办的要求处理历史档案信息审核及视

同缴费建账业务，同时对个性化业务加强沟通协调，妥善进行处

理。

对于已在非待遇领取地完成了历史信息审核但 2021年 4月 1

日前未办理保险关系省内转移的参保人，申领待遇时，待遇领取

地加强与原核定地沟通并充分考虑原核定地出具的核定结论，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核定其历史信息（含建立视同缴费账户和计算地

方养老金）。

（二）退个人账户存储额及在职死亡待遇。

1.受理环节

工作人员在受理上述业务时，工作人员应告知申请人将退回

我省全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并终结养老保

险关系，并出具《终结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告知书》（表样

见附件 3），申请人需对告知书签字确认。

系统将判断参保人是否存在多个个人编号的情况。若系统提

示参保人存在多个个人编号，受理人员先查询是否多个个人编号

都存在养老保险缴费，若是，经办机构先办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

并业务”，将多个个人编号合并成一个个人编号。合并业务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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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理申请人申报的业务。

2.业务核定环节

在退个人账户存储额和在职死亡待遇业务的初审、复审环节，

系统将判断参保人是否存在多个个人编号的情况。对于系统提示

存在上述情况的，则需要通知相关人员补做“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

业务”，再办理后续业务，同时对申请人做好告知工作，工作人员

应认真核查是否已出具《终结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告知

书》，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若未出具告知书，则需补充出具告知

书。

对于参保人个人编号下多个统筹区缴费未归集的情况，在核

定退个人账户存储额和在职死亡业务时，系统会自动将多个统筹

区个人账户存储额一并退回。

四、责任分工

（一）缴费归集办理过程中数据问题的责任分工。

原参保地区的缴费数据问题或个人权益信息记录有误导致养

老保险缴费归集业务无法办结的，由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通

过省集中式系统协作功能告知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原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对本地区经办的业务和数据负主体责任，履行

数据处理义务，原则上应在 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原参保地区

的欠费导致养老保险缴费归集业务无法办结的，参保人需回原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欠费删除或补缴后，最后参保地再办理缴

费归集业务。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完善相关数据后，通过省集

中式系统协作平台告知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最后参保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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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经办机构应对缴费归集业务负主体责任，及时跟踪问题数据处

理情况和办理缴费归并业务，并在缴费归集业务办结之后相应办

理基本养老金核定等有关业务。社保经办机构间应加强工作联动，

确保沟通到位，严防出现业务丢失或遗漏处理的情况。

（二）缴费归集办理完毕后数据问题的责任分工。

缴费归集完毕之后，若参保人对原参保地的缴费数据有异议，

确需修正、变更有关数据的，由原办理归集业务的社保经办机构

办理缴费归集回退业务，数据回退到归集前状态，原参保地再对

相应缴费进行处理（包括变更、退费等），处理完毕后最后参保地

重新进行归集。若参保人对原参保地的缴费数据有异议，确需办

理补缴的，由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补缴后，最后参保地

再次办理缴费归集业务。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省内转移接续不

再转移业务信息是省级统筹的重要改革，也是落实社保经办便捷

服务的重要举措，省局各相关部室负责所属业务的全省管理和指

导工作，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

责分工，切实抓好养老保险缴费归并工作落实，加强对各县（市、

区）经办工作的指导。

（二）强化经办责任，确保经办管理到位。省级社保经办机

构负责制定全省性业务指导意见和操作规范，各地社保经办机构

要严格执行，并对本地区的经办业务和参保数据负主体责任，同

时做好参保数据清理，确保数据完整准确、业务办理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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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联动机制，确保上下联动到位。省市县三级社保

经办机构要建立经办工作联动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及时解决经

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市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强化工作指导与督促

检查，问题超出解决权限时，按归口管理原则提请对应的省级部

门解决。

（四）组织开展培训，确保业务操作到位。按照省级统筹要

求，省局将组织各地进行业务操作培训。各地要积极参加全省培

训，并组织好市本级和下属县区的培训。

附件：1.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操作指引

2.缴费归集业务操作指引

3.终结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告知书



- 1 -

附件 1

뿧쟸폲닎놣죋풱뫏늢튵컱닙ퟷ횸틽

大集中业务系统新增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界面，对

参保人在大集中业务系统中存在两个及以上个人信息尚未清理

的情况进行个案数据清理。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第一条[业务办理情形] 大集中业务系统实现“一人一号”集

中管理参保人在全省的个人参保缴费信息。对于系统数据迁移导

致参保人在大集中系统中存在多个个人编号尚未清理的情况，通

过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对参保人的历史个人编号进行清理。

该业务属于社保经办机构内部业务数据管理业务，与其他业务协

同受理，无需参保人单独申请办理。

第二条[个人编号处理规则]按如下规则确定参保人的唯一

有效个人编号（以下简称：主号），其余个人编号作为被合并个

人编号（以下简称：被合并号），予以封存仅用于查询。最终实

现参保人在大集中业务系统中仅有唯一有效个人编号。参保人后

续用主号在我省流动就业继续参保以及办理各项保险业务，不再

新增个人信息。具体规则如下：

1.判断一致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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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号与被合并号的身份证号码（支持身份证 15位与 18位校

验一致）、必须一致，且姓名一致，否则不允许继续。

2.选择主号的基本原则：

（1）离退休状态登记为“是” 的个人编号优先作为主号（注：

即参保人已开始享受养老保险长期待遇，享受待遇的个人编号作

为主号）。

（2）若参保人尚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已在税务系统登记有

且仅有唯一个人编号，主号必须选择在税务登记的个人编号。

（3）若参保人在税务系统登记有多个个人编号，优先选择养

老保险参保关系在养老保险最后参保地的个人编号。

（4）若参保人在同区域存在两个个人编号，则需先进行区域

内重复人员合并，再办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

3.被合并号的条件：

（1）人员的各险种状态为“暂停缴费”；

（2）离退休状态为“否”；

（3）工伤待遇类别非“长期伤残津贴”，或 “长期伤残津贴”

已停发；

（4）未在享受失业待遇；

（5）无在途未办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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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合并号未在大集中系统参加医保。

第三条[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1.参保人办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后，被合并号对应的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实际缴费信息会合并至主号统

一登记显示以及用于后续业务办理。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不

改变缴费记录的费款所属统筹区。

2.若参保人存在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本业务不做处理。

3.被合并号对应的个人基本信息、险种参保信息用于补充主

号的个人基本信息、险种参保信息。

4.被合并号的各项业务记录不做合并。

第四条[缴费信息维护]

1.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不改变缴费记录的费款所属统

筹区。参保人各险种的实际缴费信息由费款所属统筹区社保机构

负责维护。参保人对个人账户记录的信息有异议时，向缴费所属

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核实。

2.参保人的个人基本信息、险种参保信息、视同缴费信息有

误导致各社保业务无法办理的，由具体业务经办的社保经办机构

负责维护。

第五条[系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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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受理

本业务属于社保经办机构内部业务数据管理，设置为快捷办

理和一级办理两种模式，各地社保经办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配合有关业务一并办理，无需参保人单独申请办理。

2.业务办理

（1）审核信息录入：经办人员应根据上述个人编号处理规

则，正确选择参保人的“保留人员个人编号”即主号。单次业务办

理被“合并人员个人编号”仅能选择一个号。

（2）点击“提交”，系统自动将被合并个人编号对应的各险

种缴费信息合并为主号的缴费信息。

3.业务办结

（1）业务办结后，被合并号的个人信息登记状态显示为“被

合并”；被合并号的人员变更信息中增加一条“人员登记状态”的

变更记录，变更后信息显示为“被合并”。

（2）业务办结后，被合并号的人员变动信息增加一条变动

信息，“变更类型”为“跨区域人员合并”，“变更原因”为“人员被合

并”，“备注”登记“该人员已经并入***”，经办人显示复审经办人，

经办机构显示复审经办人所在的社保经办机构。

（3）业务办结后，主合并号的人员变动信息增加一条变动

信息，“变更类型”为“跨区域人员合并”，“变更原因”为“人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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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备注”登记“***、***已经并入”，经办人显示复审经办人，

经办机构显示复审经办人所在的社保经办机构。

（4）业务办结后，生成办结单《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核定

单》。（见附表）



- 6 -

附表

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核定单

主合并号原参保缴费情况：

序号 姓名
个人

编号
证件号 参保地 单位名称 险种 开始年月 结束年月 月数 缴费金额 个人账户金额

合并前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合并后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被合并号参保缴费情况：

序号 姓名
个人

编号
证件号 参保地 单位名称 险种 开始年月 结束年月 月数 缴费金额 个人账户金额

1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2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

打印日期： 办结日期：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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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뷉럑맩벯튵컱닙ퟷ횸틽

第一部分 只有一个有效个人编号（或多个个人编号

能合并成一个）

菜单：人社公共服务柜台系统→批量归集→缴费信息归集

一、点击【社会保障号/身份证号】，输入社会保障号/

身份证号，点击【查询】，搜索出参保人当前有效的个人编

号。若该人员有多个有效个人编号，系统将提示“该人员有

多个有效的个人编号，是否办理归集？”，此时应先根据附

件 1《跨区域参保人员合并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办理合

并业务，再进行缴费归集（按附件 1 规则不能合并为一个号

的，其归集办法见本指引的第二部分）。

合并只剩一个个人编号后，将此编号到“人员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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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的“（城职）缴费明细”界面进行查询，确定参保人

的归集地和被归集地。归集地原则上为参保人的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最后参保地，非最后参保地的统筹区为被归集地（该

个人编号若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被归集地的，要多次向归集

地进行归集）。

核查后若发现该条个人编号的“所属县区”不准确，不

是参保人最后参保地，则应先修正“所属县区”，否则影响

后续待遇计算。

核查完毕后，点击选择归集地所属的个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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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击审核信息栏目中【缴费被归集地个人编号】，

下拉选择被归集地个人编号（参保人若只存在一个有效的个

人编号，则被归集地个人编号与归集地个人编号是一致的）。

若被归集地个人编号存在欠费（系统会提示欠费），待欠费

处理完成后，再进行归集。若被归集地个人编号的养老缴费

还未停保，则先办理停保，否则系统限制办理。

点击【被归集地】，下拉选择被归集地统筹区名称。

点击【归集地】，下拉选择归集地统筹区名称。归集地

的选择若与归集地个人编号对应的统筹区不一致，系统限制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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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击【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下拉选择归集地统

筹区名称，【缴费归集地社保机构名称】会自动显示，无需

选择；点击【被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下拉选择被归集地统

筹区名称，【缴费被归集地社保机构名称】会自动显示，无

需选择。若选在【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或【被归集地行政

区划代码】出现多个选项时，可任意点击选择一个（每个选

项的行政区划代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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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若参保人不

存在重复缴费，则完成信息归集。若参保人存在重复缴费，

提交时系统会提示存在重复缴费，则需要根据参保人提交的

《重复缴费退款申请表》（见附表），填写“重复缴费人员

标志”“银行名称”“银行账号”“开户名”四项信息。其

中，“重复缴费人员标志”系统默认值是“非重复缴费”，

此时需要改为选择“退被归集地重复缴费”或“退归集地重

复缴费”。四项信息填写完整后，再次点击【提交】，完成

信息归集。

归集业务办结后，可在“缴费信息归集业务状态查询”

界面对归集情况进行查询。（菜单：人社公共服务柜台系统

→批量归集→缴费信息归集业务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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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有多个有效个人编号（无法合并成一个）

具体适用根据附件 1确定。若按照规则无法合并的，需

查询每个个人编号下是否存在养老缴费，只对存在养老缴费

的个人编号的缴费进行归集。

点击【社会保障号/身份证号】，输入社会保障号/身份

证号，点击【查询】，搜索出个人参保缴费信息。若提示“该

人员有多个有效的个人编号，是否办理归集？”，选择“是”，

继续办理。到“人员综合信息查询”界面对每一个有效的个

人编号（正常状态的为有效，被合并、封存、死亡为无效）

查询其“（城职）缴费明细”，确定参保人的归集地个人编

号。归集地原则上为参保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最后参保

地，核查后若发现归集地所在的个人编号的“所属县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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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不是参保人最后参保地，则应先修正“所属县区”，

否则影响后续待遇计算。

非最后参保地的统筹区为被归集地（若多个有效的个人

编号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被归集地的，要多次向归集地进行

归集）。

核查完毕后，点击选择归集地所属的个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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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击审核信息栏目中【缴费被归集地个人编号】，

下拉选择被归集地个人编号（若归集地个人编号下存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统筹区，则也需要进行缴费归集，被归集地个人

编号与归集地个人编号是一致的）。若被归集地个人编号存

在欠费（系统会提示欠费），待欠费处理完成后，再进行归

集。若被归集地个人编号的养老缴费还未停保，则先办理停

保，否则系统限制办理（除被归集地个人编号与归集地个人

编号是一致的情况）。

点击【被归集地】，下拉选择被归集地统筹区名称。

点击【归集地】，下拉选择归集地统筹区名称。归集地

的选择若与归集地个人编号对应的统筹区不一致，系统限制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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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与第一部分一致，具体如下：

三、点击【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下拉选择归集地统

筹区名称，【缴费归集地社保机构名称】会自动显示，无需

选择；点击【被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下拉选择被归集地统

筹区名称，【缴费被归集地社保机构名称】会自动显示，无

需选择。若选在【归集地行政区划代码】或【被归集地行政

区划代码】出现多个选项时，可任意点击选择一个（每个选

项的行政区划代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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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若参保人

不存在重复缴费，则完成信息归集。若参保人存在重复缴费，

提交时系统会提示存在重复缴费，则需要根据参保人提交的

《重复缴费退款申请表》（见附表），填写“重复缴费人员

标志”“银行名称”“银行账号”“开户名”四项信息。其

中，“重复缴费人员标志”系统默认值是“非重复缴费”，

此时需要改为选择“退被归集地重复缴费”或“退归集地重

复缴费”。四项信息填写完整后，再次点击【提交】，完成

信息归集。

归集业务办结后，可在“缴费信息归集业务状态查询”

界面对归集情况进行查询。（菜单：人社公共服务柜台系统

→批量归集→缴费信息归集业务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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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웳튵횰릤믹놾퇸샏놣쿕훘뢴뷉럑췋뿮짪쟫뇭

申报人 申报单位（申报人）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重复缴费

人信息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社会保障号码）：

单位代码：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银
行
信
息

开户行名称：

（须填写完整至××支行/营业部）
开户行行号：

户 名： （必须是参保人本人）

账 号：

重复缴费

人选择确

认

本人 地与 地的缴费重复，同意将 地的重复缴费退回以

上银行账号。

签名：

年 月 日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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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훕뷡웳튵횰릤믹놾퇸샏놣쿕맘쾵룦횪쫩

XXX（公民身份号码/社会保障号码 ）：

现您申请 业务，业务办理完成后将

一次性退回您的个人账户储存额，若曾在广东省内多地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广东省内的养老保险个账户存储额

合并退回，并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特此告知。

社保经办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本人声明已知晓以上内容，同意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退回个人账户储存额。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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